申請獎勵造林期間
115年1月1日至4月30日止
最小面積限制
1. 山坡地：最小0.1公頃
2. 非山坡地：最小0.3公頃
造林區位
申請獎勵造林區域，符合下列條件：
為依法得從事林業使用之土地，且現地有造林需要。
1. 農牧用地
2. 林業用地
3. 不得位於特定農業區、山坡地範圍以外之一般農業區
4. 木材生產林，不得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、保安林、環境敏感地區之生態敏感類型。
應備文件
1. 身分證、印章
2. 土地謄本、地籍圖
3. 存摺
至公所農業課申請：
電話：089-561285 分機：225承辦鄭先生
